云南省大理州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混凝土 采购招标文件

第一章  招标公告

云南省大理州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混凝土 采购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SJ26-四部-SXJD-混凝土02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云南省大理州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人为云南建投第四建设有限公司直管四部，招标项目资金来自工程进度款，出资比例为进度款比率。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混凝土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内容

2.1 项目概况：

招标项目名称：云南省大理州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地点：云南省大理州大理技师学院
项目造价：5810.3万元

使用期限：以项目主合同约定为准
（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等）。
2.2 招标内容：

详见附件1《招标物资包件清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资质要求：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具有     生产或销售投标标段招标货物的资格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企业。
3.1.2财务要求：投标人企业注册资本金必须人民币100万元及以上。去年年度财务状况不得为亏损，并具有一定垫资供应能力。
3.1.3质量要求：满足《招标物资包件清单》要求

3.1.4业绩要求：近两年度具有类似招标货物的销售项目                                         
3.1.5履约信用要求：银行信誉等级不得低于A
3.1.6其他要求：（除其他要求外还应在此明确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要求等）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时间

2026年3月21日至2026年3月23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8时00分至12时00分，下午14时00分至18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在资格审查后开始，时间不低于24小时）。
4.2地点

云上营家电商平台（www.inja.com）。
4.3方式

自行下载。
4.4售价

/。
招标文件费用支付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
户  名：/
账  号：/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为：2026年3月23日13时00分，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25日13时00分；（在招标文件获取后，时间不低于3天）
5.2递交投标文件方式和地点：云上营家上传投标文件（www.inja.com）。

5.3逾期送达（提交）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投标保证金的收取

6.1投标人须在开标前支付投标保证金人民币（大写）：无，投标保证金的形式为/，须由投标人基本户汇入招标人指定账户，不接受个人汇款，汇款凭证须备注：项目名称（物资名称）投标保证金，可简写。投标保证金将在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招标人将按汇款账户原路退回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其他相关规定详见招标文件。

投标保证金支付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行：/
户  名：/
账  号：/
6.2投标人汇款后须在开标前将投标人基本户账户信息（包括：开户行、户名、账号、行号）及投标保证金汇款单据扫描件电子邮件形式传送给招标人，电子邮箱：/。

7.开标

7.1时间：2026年3月25日14时00分（在投标文件递交时间结束后开始开标）。

7.2地点：云上营家平台。
7.3方式：综合评标法。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云上营家电商平台（http://www.inja.com/） 发布。

9.联系方式
招标人：云南建投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林溪路198号3号楼
联系人：莫皓然                            
电话： 13529056829                        
传真： /                                  
电子邮箱：1305998539@qq.com               

网址： http://www.inja.com/               

2026年3月21日

	附件1：招标物资包件清单

	招标物资包件清单

	序号
	包件号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交货期
	交货地点
	质量标准
	备注

	1　
	/　
	混凝土
	C25
	m³
	500
	全过程
	大理技师学院　
	合格　
	　

	2
	/　
	混凝土
	C30
	m³
	16000
	全过程
	大理技师学院　
	合格　
	　

	3
	/　
	混凝土
	C35
	m³
	500
	全过程
	大理技师学院　
	合格　
	

	4
	/　
	混凝土添加剂
	细石
	m³
	17000
	全过程
	大理技师学院　
	合格　
	

	5
	
	
	
	
	
	
	
	
	

	
	
	
	
	
	
	
	
	
	

	合计
	
	
	
	m³
	17000
	
	
	
	

	注：以上数据仅作为初步招标依据，具体物资规格、数量以实际使用情况为准。


三、关于严禁采取停工、围堵等不正当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承诺函

（招标人名称）：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   （物资）采购招标（招标文件编号：        ）文件的全部内容，在熟知合同条款及所有要求后，愿意遵守本承诺函中全部事项，按合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供应。

一、如我方中标：

（一）我方承诺坚决服招标人的指挥和安排，按合同约定完成供应，保证不发生停止供货及消极供货等行为。

（二）我方承诺若履行合同发生争议，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保证不发生扰乱政府机构、云南建投集团及下属单位、项目部正常生产经营和办公生活秩序的行为及有损云南建投集团及下属单位社会形象（含不当舆论）的不正当行为，包括不限于围堵（堵门、堵路）、冲击、强占办公场所和生产（施工）场所；拦截车辆、堵塞或阻断交通；侮辱、殴打工作人员或非法限制他人自由；不在非接待场所静坐、长时间滞留、不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弃留在接待场所或拉挂标语、横幅等情况。

（三）若发生上述（一）、（二）情况，每发生一次我方自愿向招标人承担10-50万元的违约金，具体金额根据前述行为的严重性由招标人决定，我方无条件接受。

（四）我方擅自停止供货超过10天，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我方自愿承担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招标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五）我方接受招标人从结算款中扣除违约金及我方原因给招标人造成一切损失产生的赔偿金。

（六）我公司保证不出现“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现象。

二、本承诺函作为双方签署的所有合同组成部分，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

投标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